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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天健”）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其
2023年度审计报酬、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天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在担

任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期间，天健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各项工作，为保持审计工作连续性，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天健为公司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

二、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10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数量 注册会计师 1,900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49人

2021年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35.01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31.78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9.01亿元

2021年上市公司（含 A、B
股）审计情况

客户家数 601家
审计收费总额 6.21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综合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447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 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 1 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
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近三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
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5 次，未受到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39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9 次，
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何时成为注
册会计师

何时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

何时开始在本
所执业

何时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

项目合伙人 李正卫 2006年 2004年 2006年 2019年

近三年签署理工环科（002322）、 祖名股份
(003030）、 杭州热电（605011）、 天普股份
（605255）、 东方电缆（603606）、 兆丰股份
（300695）、深赛格（000058）等公司的审计报
告

签字注册会
计师

李正卫 2006年 2004年 2006年 2019年 同上
邓朝元 2016年 2012年 2012年 2023年 近三年未签署其他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 沈颖玲 2005年 不适用 2010年 不适用 近三年复核传化智联（002010）、 南华期货

（603093）、宁波华翔（002048）等上市公司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
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

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

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并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等因素定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的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用为 170 万元

人民币（包括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
（三）其他应予以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天健进行了审查， 认为天健参与年审的人员均具备实施审计工作所

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证书，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职业准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
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天健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

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业务规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

的地位，能够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为公司
未来业务和战略发展以及财务审计工作提供专业的服务。

3、我们同意将《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且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丰富的执业

经验和专业的服务能力，在以往的执业过程中作风严谨、公正执业且勤勉高效，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
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审计内容包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由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天健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
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顺利完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工作，未发现该所及其工作人
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未发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有试图影响其独立审计的行为。 公司聘
任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
司 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2023年 3月 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
本次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审计费用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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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2021 年 12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

3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内容，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2年 11 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
31 号），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的内容，自 2023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 35 号）和《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 31
号）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三月十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湖北省宏源药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４”位数 ３１４１，８１４１
末“５”位数 ８１８３３，０６８３３，１９３３３，３１８３３，４４３３３，５６８３３，６９３３３，９４３３３
末“６”位数 ４５７１９７，０８２１９７，２０７１９７，３３２１９７，５８２１９７，７０７１９７，８３２１９７，９５７１９７
末“７”位数 １１３１６１８，２３８１６１８，３６３１６１８，４８８１６１８，６１３１６１８，７３８１６１８，８６３１６１８，９８８１６１８
末“８”位数 ００８１７１２６，５０８１７１２６，８００３３１３３
末“９”位数 ０５１６３６１９７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６，８６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源药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４６”。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３６．２８６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８２７．８７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７．８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根据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１０６．７０１７９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
的整数倍，即９４５．１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８２．７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３．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８８３７４２０％，申购倍数为３，４６２．１５５２９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
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
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
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若不足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异常名单或黑名单
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２５４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２７４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８６３，１３０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３００，５３０ ６７．８７％ ２０，４６９，８１２ ７１．０１％ ０．０６２０２４７４％
Ｂ类投资者 １，５６２，６００ ３２．１３％ ８，３５７，３８８ ２８．９９％ ０．０５３４９２４４％

总计 ４，８６３，１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２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

致。
其中，余股７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质量

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淋电力”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87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19.99元/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94,462.72万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486.4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955.55万股，约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772.4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9,728.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048.6822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19,456,000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9.9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718.0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8.5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337070523%，申购倍数为2,966.7382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
（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及《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文件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2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5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5,844,9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
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1,825,370.00 74.63% 37,391,450 74.63% 0.03161969%
B类投资者 4,019,560.00 25.37% 12,708,050 25.37% 0.03161553%

合计 15,844,930.00 100.00% 50,099,500 100.00% 0.03161863%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4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
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
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3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440, 6440, 1981
末“5”位数 10713, 60713, 09380
末“6”位数 008513, 208513, 408513, 608513, 808513, 001382, 501382
末“8”位数 78168098, 18168098, 38168098, 58168098, 98168098, 55345014
末“9”位数 05867422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泓淋电力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94,36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泓淋
电力A股股票。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
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涛涛车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２５８，６２５８
末“５”位数 １８６３６，６８６３６，１５８２６
末“６”位数 ６３４７０３，１３４７０３
末“７”位数 ６１８９０７２，１１８９０７２，４００１３５３
末“８”位数 ４８３２３２２６，１０８２３２２６，２３３２３２２６，３５８２３２２６，６０８２３２２６，７３３２３２２６，８５８２３２２６，９８３２３２２６
末“９”位数 １０１５７９９０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涛涛车业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４，０５９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涛涛车业Ａ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涛涛车业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７３３．３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７５２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人 ”
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３３．３６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７３．４５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东海证券创业板涛涛车业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０．００４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６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８３２．６１６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４５％；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９７．０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５５％。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５２９．６１６０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２６．３６１１２倍， 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５．９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６．６６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４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４７．５５％。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２４０１３９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０２．９００１２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
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
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３．４５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
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０．００４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６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３月７日（Ｔ－１日）公告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涛涛车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
于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法
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２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 ２，０３７，４４０ １４９，６４９，９６８．００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Ｔ＋４日）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原路径

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 ［第２０５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９８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３７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
数量为４，０９１，６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０２５，５９０ ７３．９５％ １０，０２９，３０５ ７５．６０％ ０．０３３１５２２４％
Ｂ类投资者 １，０６６，０２０ ２６．０５％ ３，２３７，３５５ ２４．４０％ ０．０３０３８３３２％

合计 ４，０９１，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６６，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

股。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８０１０６０２２、８０１０５９１１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通达创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
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通达创智
（二）股票代码：00136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2,0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8,000,000 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山中路 89 号
联系人：曾祖雷
电话：0592-6899399
传真：0592-6899399
（四）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林海峰、阮任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000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10 日


